
в. —о 

(i) 全民表決辘鼪一經任命後卽儘述開始研究 

所承之任務並徴聘工作Ай。 

(ii) 但在停戰協定簽宇及本委員會羝爲其八月 

十 S 日 決 議 案 第 二 部 之 货 施 以 進 № 以 前 ， Щ 

不對委Й會设案|}3始作,細之論。 

(iii) 全民表決總監之正式任命以及全民^決總 

監在該邦內正式視事，應Yi;委l^fí憨爲八月十=日 

'决瓖案第一，二兩部內所規定之停火及停戰辦法巳 

經ïf施後爲之。 

跗件六 

—九四九年一月七H委員食所發表之公報 

印度及巴某斯in兩I莉政府業已通知聯合國印度 

巴基斯 f f l問題委員舍該二國政府授受委爲决 

定杳1Й咪什米W邦將來地位在該邦Ф行全16表决所 

建議之各^原則。此等原則rtíHfifi充～委Й舍一九 

四八年八л十s日規定停火及íT'rí事'|'|：之決皲案。 

該二 и政府fr:表示抟受上述案後8"分別命分査 

IS咪汁米W邦境內受其锌Sí之îfî隊於一九M九年一 

月一U午後"f 一時 S十九分起停火。 

印度及巴基斯ffl兩函政府'力對瞜什米« Í!〖！ 

if成々好和平之解決，深堪鑽《i。該二國政府能Й 

速宣佈停火，尤足稱道。 

委Й舍月五日於成功湖舉行之會璣中一 

致通遇下列之決躏案： 

[決議案案文栽在本文Í牛第二К時報告畜第丁 

五段中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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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報吿書 

[ЯП-英文] 

一.斡旋委員會Й將委員舍依照安全pp.事舍十 

二月二十四日決議案(S/1 ISO)往訪印度尼西亞化和 

國總統暨其他颌袖事與荷蘭代表M往來之函伴檢送 

安全Й?事會以供垒4。 

{a)幹旋委員會致巴im亞荷蘭代表»!代理Й-

席代表 M r . T. Elink Schuurman函 

"一九四九年一月十fb巴達維亞 

" Й 請 f » j 下 注 本 委 Й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

二十八日一函，尤諳注意其中Й第四項問題fe之部 

分，要求提供有閟安全Я?事會十二月二十四日決議 

案所述被囚政府官員情^«之若干儈報。閣下十二月 

二十八日及一月四日來函通知本委Й食，略Ш1Й下 

尙不能提供此項情報而且此項储報所涉及之問題仍 

在商討中。 

"現從 M r . van Roijen在安全理事會一月七日 

會講所作之聲明中得知總統Sukarno, Й11總統Hatta 

及外交部長Salim刻在輞甲Й上。因此，本委員食 

依照安全理事#十二月二十四H決議案之規定，希 

望能親見上述和國各Ш'釉之情《«。本委員會願意 

前往網甲訪í-'i]並Й^; 1Л1下給Í必要便利及通行許可 

Ш閽f寧願4^委Й食使用美剧所供給之飛拢，4^ 

委Й會亦可照辦。 

"本委員會希望能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g 

其饺 «晤談。倘彼等耍求本委代Г Р】安全理事會 

轉Й函件，本人相信：Й阈政府當不致表示反對。 

"倘蒙3?法使本委員會能於明H淸g前往，同 

U返此，無任域荷。 

"主席 

(簽名）"R. HERREMANS" 

(b)荷蘭代表團敎巴達維亞锌旋委員會主席函 

"—九四九年一月十一H ,巴逑維Й 

"逕復者，接准Й委&會昨日來函（G054號） 

敬悉一是。Й奉吿閣下：荷闥代表團iS從Й委 

員會訪問網甲島之希望，極願爲此行供給必耍之便 

利與通行許可。 

"本代表M並願聲明：本代表IB早有;t使Suk-

arno, Saliin及Sjahrir三位先-华移Й網甲。但彼等 

獲悉此項涫息後，曾表示寧願V：留現址，惟lu如無 

其他辦法，亦不反對移居網屮。 

"主管當局現正研究彼等求是否可予照准， 

惟對於延長居留現址之食宿方面之困雜，尤其對於 

宜使彼等¥與家人№聚一事，無^顧判，而關於此 

事，網屮方面之準慷業已就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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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因此，荷 S í代表 l í f l t í盼Й委委員#能拊^， 

« 日 ， 俾 被 本 代 表 於 安 排 並 從 詳 討 綸 j ' ; 委 員 

舍之旅行事化。 

"本人樂於爲 l » j下 g 司gf辦理上述事'Й：。 

( 簽 名 ) " T , Elink SCHUURMAN" 

二. 《最後安徘尙未完成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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̶九四九年一月十一 ñ 緬 甸 聯 邦 駐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大 使 就 印 度 尼 两 亞 事 攻 

安全理事,主席函 

[J^.H-英文] 

一九四九年一月H~~> 3 

本人奉政府訓分代表«ífej提出:§加印度尼西 

亞問題；！^！論之屮請。 

本國政府SgJS現在討論之事項對於緬甸利益具 

有特別影想，笼依照聯合圃Ж章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

提出此項屮請。本國政府因知非安全Й!事食理事國 

之印度，菲律賓及澳大利亞業巳mm參加此事項之 

討綸，益覺有參加之必耍與埯^之可能。就地я!, 

政治及戰略而言，印度等圃之利益與铀>]之利益具 

有法:切關係，足見安全理事食f.t此事之任何'决定勢 

必直接影響緬甸。 

顔 f e j不僅志維持際和牛與安全，不傅受 K 

止羝镄流血之人道願望之成動，而且深知聯合國毎 

—會Й國皆同具此種考廉與動機。緬fej認爲本身之 

利益s遇直接與卽刻之影礬。第一，由於地Й?上之 

鄰，在現代戰爭倩形之下，鲡憑此點卽有正大 

я山對於維待遠iUíii牛特別и切。此外，緬之 

濟利與位於印度與澳大利亞f»J之各國Д有不可分 

離之Ш係。《 f e j i H â ï二次世界大戰中;戰 

]^^^慘蜇之圃家，現正從事經及,Й食fííWíR建工 

作，對於& 'ff.it m биЖг在地區饫&-安全之一切措施， 

無不 1 Й 1 切，故對於鹰 « 取何施以т、й и不能抑 

制印度尼西亞現-;«НйЙ趨勢而必有之反製一節，亦 

關切。и此本政府深成對於任何 &在處現 

情勢以;Jíü後if成相決之旨I"劉或提案，皆特 

義 心 。 

因此，本ИЗ政府¿£盼安全PI!事frWî照聯合阈憲 

章第三十一條之規定，對此加印度尼西亞問題 

討論之屮m千以有利之考慮。 

.*C句聯邦)Ц其利堅合*®大it 

(•S"名）Sü XYU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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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L四九年一月十ИП印度尼西亞問題翰旋姿й，爲補充^ ü传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 U 

報吿書（S/1199)事致安全理事食主席報吿書 ， 

―.^旋委Й會曹於一Я十一Пй出報吿寄一 

件（S/11
99
 ),内附送有關委Й會向荷Ш常局提婧准 

許本委員會前往訪問印度尼西共和！統及其他 

颌袖一事键方往來之函件。 

二. Й已與荷蘭官員接洽妓事，由本委員,於 

一九И九年一月十五日前往網屮訪Ш]印度尼西亞共 

fíimsmm,共和代*〖《甘席代*及教育部長。 

本委Й舍將於次日就此等接倩形與此行桔*向安 

全Й'事會提出詳á報吿。 

*丈 ] 

H.本委員^,將印度尼西亞共和阈代表fflüíi 

寄昆一函轉致荷¡a代•iteiîi。該求荷蘭代表M准 

許現在巴ÎÊ維亞與本委风舍聯繁之印度尼西亞共*1 

tál代;j5íl«nSI Й三人中至少一人陪同本委Й會,15/21印 

度；ë西亞共和iaiiïïï袖。荷蘭代表из通知本委滅會 

上述/>W求業已精交辦Й!此事之主赘當局，並*ш日後 

常將所作決定通知本委Й會。 

(簽名）R. HERREMANS(Л利時），主席 

Т . К . CRITCHLEY(消大利Й) 

R . E . LtsLE(JÇ利堅合*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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